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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5292       证券简称：众鼎商学 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中银证券 

 

深圳市众鼎商学院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交易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出让方：深圳市众鼎商学院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、“众鼎商学”） 

受让方：袁大华 

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期：2017年 8月 29日 

交易标的：公司所持的广州众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众

时科技”）100%的股权。 

交易事项：袁大华购买众时科技 100%的股权。 

交易价格：袁大华以人民币 270万元购买众时科技 100%的股权。 

袁大华过去一年曾担任过众鼎商学董事、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，

本次出售事项为偶发性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公司《2016年年度报告》，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，公司经

审 计 合 并 财 务报 表 总 资 产 为 8,334,422.39 元 ， 净 资 产 为

7,501,420.78元（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

审计报告编号为 XYZH/2017GZA20020）；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，众

时科技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（大华审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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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17]007843 号）的资产总额为 3,317,535.06 元、净资产为

2,279,253.87 元。本次交易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

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39.81%，净资产占

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

比例为 30.38%，均不足 50%。故本次交易事项未达到《非上市公众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中的标准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17 年 8月 31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以

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

广州众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

章程》相关规定，本议案为偶发性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

不存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，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表决。该议

案内容详见 2017 年 8 月 31 日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

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公司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

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52）。 

（三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交易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，本次交易完成后需报当地 

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。 

（四） 其他说明 

本次转让无需征得债权人、其他第三方的同意。本次转让不存在 

尚未完成的审批程序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二、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手方: 袁大华，男，中国国籍，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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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东路 9号 504房，最近三年任职经历：2007年 7月至 2015年 8月

任广州拓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、总经理，2015年 8月至 2016

年 12 月任广州拓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，总经理，2017 年 1

月至今任广州众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总经理。 

（二） 应说明的情况 

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为

挂牌公司前总经理、董事、法定代表人。因公司安排袁大华调至公司

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、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职务，2016年12月8日召

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通过《关于免去袁大华先生原总经理职

务的议案》。2017年3月20日袁大华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交辞职报告，

2017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通过《关于提名

选举三名新董事的议案》，2017年4月6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，通过《关于提名选举三名新董事的议案》。本次交易在产

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挂牌

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三、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交易标的名称：广州众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%股权 

交易标的类别：股权类资产 

交易标的所在地：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强路 9号 906、907房 

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：标的公司众时科技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 

成立于 2016年 12月 12日，现持有注册号为 91440101MA59GRLJ4W的

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注册资金人民币 8,000,000.00元，法定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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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袁大华，住所为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强路 9 号 906、907 房，公

司持有众时科技 100%股权。众时科技经营范围为：计算机技术开发、

技术服务;电子产品零售;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;通信终端设备制造;

电子产品批发;商品批发贸易（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）;商品零售贸易

（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）;计算机信息安全设备制造;软件服务;软件

测试服务;软件批发;软件零售;软件开发;信息电子技术服务;信息技

术咨询服务;信息系统集成服务;计算机零配件批发;计算机网络系统

工程服务;计算机零售;计算机批发;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;计算机零

配件零售;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制造;电子、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

究、开发;电子产品设计服务;技术进出口;货物进出口（专营专控商

品除外）。 

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，众时科技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审计（大华审字 [2017]007843 号）的资产总额为

3,317,535.06 元，负债总额为 1,038,281.19 元，净资产为

2,279,253.87 元 ， 营 业 收 入 为 818,242.27 元 ， 净 利 润 为

-2,715,023.65元。 

成交价格以经审计账面价值或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时的特殊披

露：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主要根据众时科技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经国

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（国众联评报字（2017）

第 2-0762 号）的评估值人民币 255.077 万元，以此为基础综合其实

际经营情况，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，本次交易众时科技 100%股权转

让价格为人民币 270万元。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转让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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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况，亦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

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（三） 其他应说明的基本情况 

本次转让完成后，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零，无权决定

其的财务和经营政策，因此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成交金额：人民币 270.00万元 

支付方式：现金 

支付期限：协议签署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

生效时间：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

（二） 交易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经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

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（国众联评报字（2017）第 2-0762 号）的

评估值 255.077万元。经过双方协商一致，同意以评估机构对众时科

技净资产的审计价值为基础，并综合其实际经营情况，确定本次股权

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70万元。 

交易对方在过去一年内曾担任过众鼎商学总经理、董事、法定代

表人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交易以《评估报告》为定价依据，

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（三） 时间安排 

标的交付时间为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，过户时间为工商

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之日。 

五、 本次出售资产对于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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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公司业务整合、调整之需，明确业务战略方向，控制运营管理

成本，提高决策效率，决定出售子公司。本次出售资产对公司本期和

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深圳市众鼎商学院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

会议决议》。 

2、广州众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 6月 30日《审计报告》（大华

审字[2017]007843号）。 

3、广州众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 6月 30日《评估报告》（国众

联评报字（2017）第 2-0762号）。 

4、出让方、受让方签字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 

深圳市众鼎商学院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8月 31日 


